承诺函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我方拟承租杭州市余杭区紫藤路4号3幢1楼部分房屋（鲜肉分割车间）5年租赁权项目，现做如下承诺：

1、我方已认真阅读、知悉并自愿遵守杭州产权交易所《杭州产权交易所房屋出租交易规则》、《在线报价实施办法》和《在线报价交易须知》等文件的规定，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项目竞价活动。

2、我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且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项目所披露内容以及已完成对标的的现场踏勘，表明已完全了解并自愿接受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自愿承担一切交易风险。

3、我方同意在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携带承租申请材料原件到杭交所完成现场确认并签署《房屋租赁合同》；并在《房屋租赁合同》签署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杭交所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首期租金及首期物业费等交易资金（以到账时间为准）；

4、我方同意杭交所在经出租方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方已交纳的首期租金、首期物业费及履约保证金全部划转至出租方指定账户(开户名称：杭州五丰联合肉类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勾庄支行；银行账号：33050161749100001809)。
5、承租方负责办理租赁房屋经营所需的或可能发生的所有申请报批手续，并应在取得所有必要的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验收合格证书（包括但不限于二次装修消防验收合格证书、环保批文、营业执照、生产许可等）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办理上述证照及许可批文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6、承租方自行负责租赁房屋的经营，并承担相应风险及相关责任。

7、租赁期限内，由承租方负责租赁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日常维修和保养工作。但承租方发现租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有结构性损坏或故障时，应及时通知出租方。
8、承租方在租赁期间从事经营活动时，应遵守中国有关环境保护、卫生、防疫、文化、治安管理在内的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负责治安综合治理、消防、安全工作，如承租方违反前述规定，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9、承租方保证按照约定的租赁用途，在其合法经营范围内，按照使用规范，正常合理地使用租赁房屋及其设施、设备，并按照约定完成应由其负责的物业服务事项，不放置任何超过或可能超过建筑物设计荷载范围的物品，不得影响、妨碍公共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和正常维护、维修、保养，不得损坏租赁房屋结构及附属设备设施。房屋租赁期内承租方负责污水处理站日常管理工作，药剂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10、转租约定：原则上承租方不得对外转租。如确需转租的，需向出租方提出书面申请，并应获得出租方同意后方可转租，同时转租不得违反《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房屋用途。若因转租给出租方造成任何损失，承租方应负责赔偿（包括但不限于损失、支出的合理的律师费和诉讼费等）。
11、本次挂牌转让成交后，按出租方的要求，杭交所收到承租方支付的款项后在指定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至承租方指定账户。承租方和承租方对租赁权交付有异议的，由双方自行解决，杭交所不承担责任。
12、本项目房屋的交付及出租方与承租方的权利义务详见《房屋租赁合同》样本。

13、本项目承租方须交纳第一计租年度租金及物业费之和为标准的一个月金额计的交易服务费。
14、若非出租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一情况时，意向承租方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先用于补偿杭交所的各项服务费，剩余部分作为对出租方的经济补偿金，保证金不足以补偿的，相关方有权按照实际损失继续追诉： 

（1）意向承租方提交承租申请材料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方后，各意向承租方在竞价期间均不报价的；

（3）在被确定为承租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的或未按约定支付交易服务费、履约保证金及首期租金、首期物业费的；

（4）意向承租方未履行书面承诺事项的；

（5）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情形的。

                                      意向承租方（签章）：
                                               年   月   日
